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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 0 4 年 1 2 月 2 3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4 0 0 1 4 9 6 2 1 號 

茲增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三條之一、第十五條之一、第十六條之

一及第十六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八條、第十三條、

第十七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
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

衛生福利部部長 蔣丙煌 

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、第十五條之一、第十六

條之一及第十六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八條、

第十三條、第十七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五

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23日公布 

第 二 條  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，係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

至第二百二十七條、第二百二十八條、第二百二十九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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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、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第

二款、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。 

本法所稱加害人，係指觸犯前項各罪經判決有罪確定

之人。 

犯第一項各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及犯性騷擾防治法

第二十五條判決有罪確定者，除第九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

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規定外，適用本法關於加害人

之規定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；在直轄市

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本法所定事項，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

權責範圍，針對性侵害防治之需要，尊重多元文化差異，

主動規劃所需保護、預防及宣導措施，對涉及相關機關之

防治業務，並應全力配合之，其權責事項如下： 

一、社政主管機關：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扶助工作、性

侵害防治政策之規劃、推動、監督及定期公布性侵

害相關統計等相關事宜。 

二、衛生主管機關：性侵害被害人驗傷、採證、身心

治療及加害人身心治療、輔導教育等相關事宜。 

三、教育主管機關：各級學校性侵害防治教育、性侵

害被害人及其子女就學權益之維護等相關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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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勞工主管機關：性侵害被害人職業訓練及就業服

務等相關事宜。 

五、警政主管機關：性侵害被害人人身安全之維護、

性侵害犯罪偵查、資料統計、加害人登記報到、查

訪、查閱等相關事宜。 

六、法務主管機關：性侵害犯罪之偵查、矯正、獄中

治療等刑事司法相關事宜。 

七、移民主管機關：外籍人士、大陸地區人民或港澳

居民因遭受性侵害致逾期停留、居留及協助其在臺

居留或定居權益維護與加害人為外籍人士、大陸地

區人民或港澳居民，配合協助辦理後續遣返事宜。 

八、文化主管機關：出版品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理等相

關事宜。 

九、通訊傳播主管機關：廣播、電視及其他由該機關

依法管理之媒體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理等相關事

宜。 

十、戶政主管機關：性侵害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身

分資料及戶籍等相關事宜。 

十一、其他性侵害防治措施，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依職權辦理。 

第 八 條  醫事人員、社工人員、教育人員、保育人員、警察人

員、勞政人員、司法人員、移民業務人員、矯正人員、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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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里）幹事人員，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

者，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

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。 

前項通報內容、通報人之姓名、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

別其身分之資訊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予保密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第一項通報時，

應立即進行分級分類處理，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。 

前項通報及分級分類處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

之。 

第 十 三 條   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

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

訊。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、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

為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

第一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。 

第一項但書規定，於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權衡社會公益，認有報導或揭露必要者，亦同。 

第十三條之一  廣播、電視事業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，由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

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
前項以外之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違

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臺

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前條規定之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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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、命其限期移除內容、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；屆期不履

行者，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。 

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違反前條第二項規定而無正當理

由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

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，第二項所定之罰鍰

，處罰行為人。 

第十五條之一  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段，

經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或法官認

有必要時，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（訊）問。但

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或法官受有

相關訓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專業人士於協助詢（訊）問時，司法警察、司法

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或法官，得透過單面鏡、聲

音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，或適當隔離措施為之。 

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詰問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

害被害人時，準用前二項之規定。 

第十六條之一  於偵查或審判中，檢察官或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指

定或選任相關領域之專家證人，提供專業意見，經傳喚到

庭陳述，得為證據。 

前項規定，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至第一百

七十一條、第一百七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九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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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條之二  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於審判中對被害人有任

何性別歧視之陳述與舉止，法官應予即時制止。 

第 十 七 條   被害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其於檢察事務官、

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經證明具有可

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，得為證

據： 

一、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。 

二、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

陳述或拒絕陳述。 

三、依第十五條之一之受詢問者。 

第 二 十 條   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評估認有施以治療、輔導

之必要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命其接受身心治

療或輔導教育： 

一、有期徒刑或保安處分執行完畢。但有期徒刑經易

服社會勞動者，於准易服社會勞動時起執行之。 

二、假釋。 

三、緩刑。 

四、免刑。 

五、赦免。 

六、經法院、軍事法院依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三項裁定

停止強制治療。 

前項規定對於有觸犯第二條第一項行為，經依少年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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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處理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認有必要者，得準用

之。 

觀護人對於付保護管束之加害人，得採取下列一款或

數款之處遇方式： 

一、實施約談、訪視，並得進行團體活動或問卷等輔

助行為。 

二、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或需加強輔導及管束

者，得密集實施約談、訪視；必要時，並得請警

察機關派員定期或不定期查訪之。 

三、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時，得命其接受採驗尿液。 

四、無一定之居住處所，或其居住處所不利保護管束

之執行者，得報請檢察官、軍事檢察官許可，命其

居住於指定之處所。 

五、有於特定時間犯罪之習性，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

犯罪之虞時，得報請檢察官、軍事檢察官，命於監

控時段內，未經許可，不得外出。 

六、得報請檢察官、軍事檢察官許可，對其實施測謊。 

七、得報請檢察官、軍事檢察官許可，對其實施科技

設備監控。 

八、有固定犯罪模式，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時

，得報請檢察官、軍事檢察官許可，禁止其接近特

定場所或對象。 

九、轉介適當機構或團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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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其他必要處遇。 

第一項之執行期間為三年以下。但經評估認有繼續執

行之必要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延長之，最長

不得逾一年；其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，得免其處分之執行。 

第一項之評估，除徒刑之受刑人由監獄或軍事監獄、

受感化教育少年由感化教育機關辦理外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主管機關辦理。 

第一項評估之內容、基準、程序與身心治療或輔導教

育之內容、程序、成效評估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

關會同法務主管機關及國防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三項第三款採驗尿液之執行方式、程序、期間、次

數、檢驗機構及項目等，由法務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

之。 

第三項第六款之測謊及第七款之科技設備監控，其實

施機關（構）、人員、方式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，由法務

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二條之一  加害人於徒刑執行期滿前，接受輔導或治療後，經鑑定、

評估，認有再犯之危險，而不適用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者

，監獄、軍事監獄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，送請該管地方法

院檢察署檢察官、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、軍事

法院裁定命其進入醫療機構或其他指定處所，施以強制治

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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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害人依第二十條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，經鑑

定、評估其自我控制再犯預防仍無成效，而不適用刑法第

九十一條之一者，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、軍事法院

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檢具相關評

估報告聲請法院、軍事法院裁定命其進入醫療機構或其他

指定處所，施以強制治療。 

前二項之強制治療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，

執行期間應每年至少一次鑑定、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。

其經鑑定、評估認無繼續強制治療必要者，加害人、該管

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、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聲請法院、軍事法院裁定停止強制治

療。 

第二項之加害人經通知依指定期日到場接受強制治療

而未按時到場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科或併科

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一項、第二項之聲請程序、強制治療之執行機關（構）、

處所、執行程序、方式、經費來源及第三項停止強制治療

之聲請程序、方式、鑑定及評估審議會之組成等，由法務

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及國防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五條 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，

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，自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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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八日修正之條文，除

第十五條之一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外，自公布日施

行。 


